
榮譽院士讚辭──何巧嬋女士  

校董會主席先生： 

資深特殊教育工作者何巧嬋女士，春風化雨三十載，致力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

爭取平等學習機會，維護他們的教育權益，不遺餘力，令人欽佩。何女士熱愛寫作，

校長以外，亦是知名的兒童文學作家，積極推動本港兒童閱讀及欣賞文化藝術方面

的工作。 

何女士早年畢業於柏立基教育學院，其後負笈澳洲留學，獲悉尼科技大學教育學士

及麥覺理大學文學碩士學位。 

何女士新婚不久，即隨丈夫到非洲尼日利亞拉哥斯公幹。這段難忘經歷，驅使她決

心投身特殊教育，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服務，珍惜每個生命。當時的非洲社會十

分動盪，表面風光如畫的國度，人民卻過著顛沛流離、朝不保夕的生活，小孩夭折

竟是尋常事，更有婦科醫生因診所遭持槍賊匪打劫，意外跌倒而流產。儘管面對困

境，甚至自身難保，那些瘦弱的母親仍甘願為襁褓中的嬰兒奉獻所有。何女士在拉

哥斯的所見所聞，令她不斷反思生命的無常，從而更深切體會生命的可貴。 

後來，何女士成為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的校長，服務中輕度智障兒童，與該

校共度廿一個寒暑。到任初期，她即著手重建學校，令設備簡陋的村校校舍變成新

型學校，面積大幅擴充，學生名額亦由六十名大增至逾三百名；更重要的是，她致

力推動校舍開放，令學校融入社區。多年來，何女士極力爭取增建學生宿舍，照顧

智障學童。計劃最終得以落實，將於二零二零年年底迎來第一批受惠學生。 

除了優質的學習環境，何女士亦特別關注香港特殊教育課程的改革。出任校長期間，

她積極與多所特殊學校在任及退休校長成立「融通計劃」，貫徹融合教育理念，讓

有特殊需要的學生，能與主流學校學生在同一課程架構下學習。一直以來，她不斷

為特殊學校學生爭取教育權益。她先後於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六年，就智障學生的

高中年齡限制及缺乏外籍英語教師資源兩大問題，協助家長進行司法覆核。兩次司

法覆核，促使教育局為智障學生設立延長學習機制，使他們能夠完成高中課程；讓

現時特殊學校獲得與主流學校一樣的外籍英語教師資源。退休後，何女士仍努力為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爭取持續教育、終身學習的權利，擴闊他們的出路，增加公

開就業的機會，提升生活質素。 

何女士至今依然密切關注香港特殊兒童及家長教育的需要，身兼多所學校的顧問、

校董，以及辦學團體、家長組織的義務顧問。她並擔任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

與融合教育中心顧問、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客席講師，以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項目

顧問，推動特殊教育師資的培訓。 

好學不倦的何女士，自幼雅好閱讀，熱衷寫作；中學時，已定期投稿報章雜誌。子

女出生後，她發現本地的兒童文學作品寥寥可數，不是翻譯外國童話，便是改編早



已家傳戶曉的經典故事，因而萌生自行創作的念頭，希望從小朋友的角度出發，了

解子女及學生的想法。一九八七年，她出版第一本兒童文學作品，至今著作多達一

百八十本。 

何女士深信，藉著閱讀前人的故事，汲取別人的智慧，可以豐富自己的人生。因此，

她經常到不同學校及公共圖書館舉辦講座及兒童讀書會，推動閱讀文化。 

二零一零年開始，何女士一直擔任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公共圖書館文學藝術專業顧問，

亦是現任的香港兒童文藝協會會長。在她的領導下，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在二零一九

年九月，舉辦第一屆香港兒童繪本欣賞與教學研討會。會中的論文已結集成書，為

香港兒童文學教育留下重要的足印。 

何女士的人生並非一帆風順，然而面對逆境，她百折不撓，活出了自己秉持的價值

觀。二十多年前，丈夫意外辭世，她強忍喪夫的錐心之痛，一方面肩負單親之責，

另一方面承擔特殊學校校長之職，在生命逆流中奮進；一對子女及學校的孩子，成

為她筆耕不輟、勇往直前的動力。健康亦為何女士帶來極大的挑戰，作為兩次癌病

的康復者，何女 士始終熱愛生命，不言敗，不放棄，繼續奮勇為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童爭取平等教育的機會。 

主席先生，何女士獻身特殊教育三十年，奮力為弱勢社群爭取權益，退休後仍不忘

推動特殊教育方面的師資訓練，造福學子。為表揚何女士的貢獻，本人謹代表香港

教育大學，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何巧嬋女士。 

  



榮譽院士讚辭──羅乃萱女士，BBS，MH，JP 

校董會主席先生： 

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羅乃萱女士，一向關心社會，積極發展及推廣家庭教育；對年

輕人的品德教育，更建樹良多，備受各界肯定。羅女士對生命充滿熱誠，矢志從不

同崗位，以多元化方式分享信仰與生命的體會，啟迪心靈。 

童年及少女時期的驚濤駭浪，對羅女士影響至深，為她日後決心推動家庭和諧、親

子教養及兩性相處等課題播下種子。羅女士乃早產嬰兒，出生時臉色青紫，氣若游

絲，在天主教醫院護士建議下，羅女士接受領洗，打開了她與信仰之間的第一道門。 

生於五口之家的羅女士，在家中排行第二，姐姐為著名鋼琴家羅乃新女士。傳統家

庭難免重男輕女。求子心切的父母，在弟弟誕生前，總愛把羅女士裝扮成男孩模樣，

要她束短髮、打領結、穿短褲。後來，羅家終於迎來萬千寵愛在一身的弟弟，羅女

士自感才華不如長姊，又不及弟弟受長輩喜愛，自我認同感低，坦言在家裡找不到

自己的價值。直到小學三年級，她一篇寫滿四張原稿紙的中文作文獲老師貼堂表揚，

才首次嘗到給別人肯定、認同的滋味。甫升讀培正中學不久，羅女士便在那兒遇上

改變她一生的良師。當時，中文科羅曉梅老師閱畢她的周記，稱許她日後可成為一

位作家。五十年來，這句看似輕如鴻毛的讚美，一直縈繞心間，驅使她確立志向，

成為了著作無數、廣受讀者歡迎的作家。  

中三那年，父親患上抑鬱症，性情大變，不時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與母親爭持不

下，弄致家無寧日。七十年代，股災加深了羅父的情緒病，令父女關係更趨緊張，

瀕臨破裂，學校因而成為羅女士唯一的避風港。除了寫作，她得到體育老師的啟導，

讓她在田徑及游泳方面，盡情發揮潛能，從此建立自信。羅女士藉著多元化的課外

活動，稍稍放下自卑感，並深明教師與教育的重要性。 

中五時，她申請到海外升學，如願負笈加拿大蒙特利爾攻讀預科，並在麥基爾大學

主修數學。她在當地邂逅何志滌牧師，成為彼此的終生伴侶。  

羅女士自小熱愛筆耕，志願成為一個作家，冀望藉著寫作，建立一道橋樑，打通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不過，在家人極力反對下，她只能在大學專攻數理科。離開香港

十年，在英語環境中生活，中文亦變得生疏，只好用小本子抄下喜歡的詞彙和句子，

不斷提高自己的修養。為了實現夢想，她鍥而不捨，從未言棄。 

八十年代，羅女士跟隨丈夫到台灣宣教，遇上一位基督教雜誌的主編。在丈夫鼓勵

下，她毛遂自薦，終獲取錄，得償所願，從而踏上全職寫作之路。一九八五年，她

隨丈夫回流香港，在《突破》雜誌擔任編輯，並於一九九二年升任總編輯。 

離開突破機構後，羅女士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開展了家庭發展基金，擔任總幹事，

致力推動家長及兒童教育，開辦課程及出版親子等課題的書籍。她亦是本港多份報

章的專欄作家，不時為電視、電台主持啟發兒童及關於積極人生的節目，又在臉書



開設專頁，與讀者有更多互動接觸。她並應邀回到念念不忘的母校主持親子講座，

成為了培正中學中文寫作班教師，薪火相傳逾十載。同時，羅女士不斷寫作，發放

正能量，其心理勵志作品更備受推崇；近年憑《一日一點光》、《一字．心澄》、

《好一個我》及《真朋十句》等書，屢獲香港出版雙年獎殊榮。 

藉著信仰，羅女士於成年後，逐漸與父母修補關係，洗擦過往不堪的傷痕。充滿遺

憾的童年，令她格外明白家長教育的重要性。她經常呼籲父母要認識自己的情緒；

關心子女的同時，要給予自己空間，方可以身作則。比起學業成績，她認為父母應

多注重孩子品格、多與子女相處，增進感情，加強溝通。 

為表揚她在家庭教育方面的貢獻，羅女士於二零零五年獲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

二零零八年，她獲委任為太平紳士；二零一八年，獲頒授銅紫荊星章。二零二零年，

羅女士更榮獲女性雜誌《旭茉》頒發「成功女性大獎」。 

羅女士熱心服務社會，參與多項公職，現為香港教育大學校長諮詢小組顧問、公共

圖書館諮詢委員會副主席、香港教育城董事會成員，並於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

會、公民教育委員會，以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等組織擔任委員。 

主席先生，羅女士在推動本港家庭教育方面貢獻良多，更積極服務社會，為年輕一

代謀求幸福。為表揚羅女士的貢獻，本人謹代表香港教育大學，恭請 閣下頒授榮

譽院士銜予羅乃萱女士。 

 


